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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向你转递一项禁止偷运非法移徙者国际文书草案 这个草案是奥地利法

律专家参考各国际机构和许多国家的法律专家的意见之后拟写的  

 奥地利这样做是出于以下的原因: 偷运非法移徙者是剥削处于困境的人的一

种特别令人发指的跨国剥削形式,近来此种情况越演越烈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

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  

1. 联合国系统内为打击偷运非法移徙者而进行的国际合作,目前主要是由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推动 大会请该委员会考虑在其第六届会议上对偷运

移徙者的问题加以注意,以鼓励开展国际合作,在其任务范围内处理这个问题  

 根据从会员国收到的资料,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现在可以考虑 拟定一

种可供各国的刑事司法系统采用来打击非法偷运移徙者的有效办法,例如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 ,从政策和实际行动方面采取更一致 更协调的对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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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所设想的这些措施在技术做法上是切合实际上,肯定会进一步促进

有效打击偷运非法移徙者 但是,一项法律分析表明,还欠缺一项国际文书来界定偷

运非法移徙者是一种跨国犯罪,并且确立各国根据条约有义务对实施或教唆此种犯

罪的人行使管辖权,或规定在适用情况下,应有关国家的合理请求引渡罪犯,并在这

方面给予合作  

 国际法在这方面的空白,越来越被视为国际社会有效率地对付为犯罪目的偷运

非法移徙者这一现象的障碍 因此,为了支持在委员会主持下将要采取的行动,迫切

需要拟订一项适当的国际文书来确保犯下此种跨国罪行的人以及其教唆者和共犯

能够被绳之于法  

3. 此一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可包括下列几点: 

! 确定偷运非法移徙者为一种跨国犯罪; 

! 确立缔约国有义务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偷运非法移徙者是该受惩处的罪行; 

! 确立缔约国有义务对为私人利益教唆 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偷运非法移

徙者的行动的人行使管辖权; 

! 确立引渡或审判原则; 

! 确定缔约国有义务互相提供司法协助; 

! 制定关于引渡被指控犯罪者的规定; 

! 确立应遵守的刑法的一般原则; 

! 确立对犯罪者而非受害者实行刑事制裁的原则  

4. 鉴于偷运非法移徙者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跨国犯罪形式,奥地利认为应当以

一项特别的公约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奥地利请所有关注这个问题的会员国在委

员会第七届会议上积极参加关于这个公约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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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所附的文书草案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105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恩斯特 祖哈尔里帕(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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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禁止偷运非法移徙者国际公约草案 

    本公约缔约国, 

    关切偷运非法移徙者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威胁, 

    关切越来越多的移徙者被偷运是为了卖淫和性剥削的理由, 

    关切偷运非法移徙者常常涉及以特别令人发指的形式对处于困境的人进行跨

国剥削, 

    深信只有从全球着手来对付非法移徙的现象,包括采取社会经济措施,才能最

终消灭这种罪行, 

    希望作为第一步,缔结一项专门针对偷运非法移徙者的有效国际公约, 

    兹协议如下: 

第 1条 

    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再地 有组织地蓄意造成他人非法进入另一国家,而

那些人 并非该国的国民或永久居民,即实施了本公约意义范围内 偷运非法移徙

者 的罪行(以下称 罪行 )  

第 2条 

    任何人试图进行任何这种偷运,或实施一种行为构成作为共犯参与任何这种偷

运,以图实施这种偷运,或者组织或命令他人实施这种偷运,也同样是实施了这种罪

行  

第 3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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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非法进入 是指未满足合法进入接受国的必要规定而越过边界;和 

    (b) 利益 是指从实施这种罪行得到的任何金钱或其他物质好处  

第 4条 

    1.  每一缔约国应规定本公约第 1 条和第 2 条所列举的罪行应受惩处,并定下

考虑到其严重性的适当刑罚  

    2.  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司法部门能够剥夺实施这种罪行的人由

此得到的一切利益  

    3.  这种偷运造成或意图造成其非法进入的那个人,不应因这种偷运而受到惩

处  

第 5条 

    1.  每一缔约国应采取立法措施,确立其在下述情况下对本公约第 1 条和第 2

条所述罪行的管辖权: 

    (a) 罪行是在该国境内或在该国登记的船只或飞行器上实施的; 

    (b) 被指控犯罪者是该国国民; 

    (c) 被指控犯罪者身在该国境内,而该国没有将他(她)引渡至他国  

    2.  为本条的目的,非法进入另一缔约国国境应视为等于非法进入有关缔约国

国境  

    3.  本公约不排除根据国内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4.  如果多于一个缔约国打算根据本条恢复对一名被指控犯罪者的管辖权,有

关的缔约国应考虑放弃管辖权,使诉讼程序有可能在因偷运的实施受到最直接影响

的缔约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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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条 

    在确定情况有此需要后,被指控犯罪者身在其境内的缔约国应按照其国内法采

取适当措施,确保他(她)留在那里以便接受起诉和引渡 应毫不延迟地将这种措施通

报下述国家: 

    (a) 罪行是在其境内实施,或已因而受到或应已受到影响,或已确立对该罪行管

辖权的所有国家: 

    (b) 被指控犯罪者是其国民,或对于无国籍的人,是永久居住在其境内的那个国

家  

第 7条 

    被指控犯罪者身在其境内的缔约国,如果不加以引渡,应绝无例外而且没有不

当拖延地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通过其国内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加以起诉  

第 8条 

    1.  在各缔约国间任何引渡条约中应将这种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 各缔约国

承诺在它们未来将缔结的所有引渡条约中都将这种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  

    2.  如一缔约国的引渡行动视条约是否存在而定,则当同该国并无引渡条约的

另一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应考虑以本公约为涉及这种罪行的引渡行动的法律基

础 引渡应受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所限  

    3.  引渡行动不视条约存在与否而定的缔约国应确认这种罪行为可引渡的罪

行,但须受被请求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所限  

    4.  为了在缔约国之间进行引渡,根据第 4条第 1款规定,处理每一项罪行时,应

将这种罪行当作不仅在其发生地点实施,也在须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境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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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各缔约国应以其本国法律为准,考虑允许在适当的部之间直接传送引渡请

求,并且仅根据逮捕令或判决来引渡,以简化那些同意放弃正式引渡诉讼的人的引

渡  

  第 9条 

    1.  为本公约的目的,不应将这种罪行视为政治性罪行  

    2.  若被请求一方有充分理由相信,提出引渡请求是为了基于某人的种族 宗

教 国籍或政治意见而予以起诉或惩罚,或者该人的处境可能因任何这些理由而受

到损害,则不应批准引渡  

第 10条 

    凡因任何这种罪行而处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人,应获得保证在诉讼各阶段得到

公平待遇  

第 11条 

    1.  各缔约国应就对这种罪行提起的刑事诉讼尽量相互提供协助,包括提供它

们所掌握的对诉讼有必要的所有证据  

    2.  本条第 1款的规定不应影响任何其他条约中规定的有关司法互助的义务  

第 12条 

    1.  为审查各缔约国在履行本公约所规定义务方面的进展,各缔约国将向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提出定期报告  

    2.  各缔约国将在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开始生效后两年内提出这种报告,并在

其后每五年提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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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条 

    本公约的规定应无损于缔约国在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下的义务  

第 14条 

    1.  本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署,至......为止  

    2.  本公约须经批准 批准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开放供任何国家加入 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 15条 

    1.  本公约应在第二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三十

日开始生效  

    2.  对于在交存第二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个国家,

本公约应在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第 16条 

    1.  任何缔约国可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书面通知而废止本公约  

    2.  废止公约应在联合国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后一年开始生效  

  第 17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样有效,原本

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并由秘书长将核正无误的副本送交所有国家  

 

 


